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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 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

 

根据中国银保监会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

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的相关规定，现将工银安盛

人寿保险有限公司(简称“我司”)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（简称“工商银行”）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如下：  

一、交易协议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协议 

依据监管要求，保险公司与关联方的统一交易协议签订

期限一般不能超过 3 年，我司与关联方工商银行于 2018 年 7

月 4 日完成签署《个人保险产品销售服务代理协议》，协议

有效期为两年，协议期满后，双方如无异议，本协议自期满

之日起顺延一年。另，我司与关联方工商银行于 2013 年 11

月签署了《代理个人保险产品专项合作协议》，两份协议均

约定与工商银行开展代理销售保险产品等业务。 

（二）关联交易概述 

自 2018 年 1 月 1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我司委托

工商银行代理销售保险产品共计 294.68 亿元（含柜面、网

销和自助终端等新渠道保费及续期保费），已达到我司重大

关联交易标准。 



编号：临-重大关联-2019 年 4 号 

2 

（三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依据上述《代理个人保险产品专项合作协议》及《个人

保险产品销售服务代理协议》的规定，工商银行作为我司的

保险兼业代理人，为我司提供代理销售保险产品、代理收取

保险费和代理支付保险金等代理保险服务。 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

我司是工商银行控股的子公司,工商银行通过持股我司

60%的股权成为我司的控股股东。本次交易构成了我司以股

权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交易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: 股份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00000100003962T 

经营范围：办理人民币存款、贷款；同业拆借业务；国

内外结算；办理票据承兑、贴现、转贴现；各类汇兑业务；

代理资金清算；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；代理销售业务；代

理发行、代理承销、代理兑付政府债券；代收代付业务；代

理证券资金清算业务（银证转账）；保险兼业代理业务（有

效期至 2021 年 08 月 28 日）；代理政策性银行、外国政府

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业务；保管箱服务；发行金融债券；买

卖政府债券、金融债券；证券投资基金、企业年金托管业务；

企业年金受托管理服务、年金账户管理服务；开放式基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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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登记、认购、申购和赎回业务；资信调查、咨询、见证

业务；贷款承诺；企业、个人财务顾问服务；组织或参加银

团贷款；外汇存款；外汇贷款；外币兑换；出口托收及进口

代收；外汇票据承兑和贴现；外汇借款；外汇担保；发行、

代理发行、买卖或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；自营、

代客外汇买卖；外汇金融衍生业务；银行卡业务；电话银行、

网上银行、手机银行业务；办理结汇、售汇业务；经国务院

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。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5640625.71 万元   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

成立日期：1985 年 11 月 22 日 

三、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

（一）交易内容 

自 2018 年 1 月 1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我司委托

工商银行代理销售保险产品共计 294.68 亿元（含柜面、网

销和自助终端等新渠道保费及续期保费）。 

（二）定价政策 

我司在制定支付给工商银行代销寿险手续费定价政策

时考量的因素主要包括： 

1.执行国家及当地监管部门的法律法规。  

2.依据我司精算部制定的不同产品的可用销售费用。  

3.寿险产品销售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类成本，包括人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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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本、营销活动成本、行销资料成本及培训成本等。 

4.市场同业同类型产品的参考费率。  

我司在针对工商银行制定代销寿险业务相关手续费率

支付标准时，符合国家和地方监管规定并遵循了普遍和公平

的原则，为双方认可的市场公允价格。 

四、董事会决议 

我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7 月 20 日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，

通过了与中国工商银行开展关联交易的决议,本次交易符合

上述董事会决议的批准内容。 

我司与工商银行签署《个人保险产品销售服务代理协

议》，于 2018 年 7 月 2 日由我司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三

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五、关于独立董事书面意见的说明 

中国银保监会有关《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》

中的相关要求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，我司现属于有限责任公

司, 目前暂未实行独立董事制度。 

六、交易目的及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

的影响 

该项代理销售保险业务交易符合监管相关规定及公司

政策，对公司本期和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造成特殊

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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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

2018 年度,我司与工商银行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约

为人民币 302 亿元，特此说明。 

八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  

无。 

  

  

  

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

2019 年 1 月 15 日 

  


